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金一文化 股票代码

0027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玉萍 韩若愚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

11

号

9

层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

11

号

9

层

电话

010-68567301 010-68567301

电子信箱

jyzq@1king1.com jyzq@1king1.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贵金属工艺品、黄金珠宝首饰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及销售。 金一文化为消费者提供做工精

良、设计精美、性价比高,兼具审美与文化价值的贵金属工艺品和黄金珠宝产品。

公司立足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极推进行业自主研发设计和产品创新，秉承“让黄金讲述文化，让文化

诠释黄金” 的产品研发理念，提炼和创新黄金珠宝产品,在“产业为本、金融为器、品牌为势、创新为魂” 的经营方

针指导下，聚焦渠道管理、供应链整合与品牌运营。

2、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文创类贵金属工艺品及黄金、铂金、k金、钻石镶嵌、翡翠玉石等珠宝首饰全品类产品，满足

消费者多元化的购买需求。

公司两大销售体系包括银行邮政销售渠道及自有零售品牌销售渠道。 公司银邮渠道主要产品为文化附加值

较高的贵金属工艺品及投资收藏类产品，主要开发以贵金属为载体，结合具有文化价值及商业属性的贵金属文创

项目。 报告期，公司以“紫禁城建成600周年纪念币” 项目研发的文创衍生品，以火神、雷神为题材开发的祈求平

安、驱除邪祟的“火神/雷神转运珠” 项目，以及以2022年杭州亚运会为主题自主研发的贵金属产品项目受到了消

费者的广泛欢迎。公司零售渠道主要运营“金一” 、“越王珠宝” 、“越王古法金” 、“捷夫珠宝” 、“捷夫美钻” 五大

子品牌，根据各品牌不同的品牌诉求及客群定位，针对性、差异化进行品牌营销，形成各品牌协同发展。

报告期公司的主要产品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图 创意设计

/

工艺描述

文创衍生品类

1

仿浑天仪摆

件

产品以清康熙银镀金浑天仪为创意， 采用高精铜艺制作，

环架通轴中心嵌入

2020

年央行发行的紫禁城建成

600

年银

质纪念币。 产品精致厚重、线条流畅，表达了岁月如金、如

意圆满的美好祝愿。

2

故宫瑞狮系

列

产品以故宫太和门前铜狮等元素为主要创意， 有元宝狮、

镇宝狮、聚宝狮三款卡通形象设计，每个小狮子嵌入

2020

年央行发行的紫禁城建成

600

年银质纪念币。 产品形象可

爱呆萌，有接财、镇财、生财的美好寓意。

3

紫禁和美套

装

产品以故宫中和殿造型为设计灵感，内含

2020

年央行发行

的紫禁城建成

600

年纪念币

12

枚， 将紫禁城的建筑美感展

现得淋漓尽致，有祈愿和谐美满的寓意。

4

七彩雕金插

屏

产品以紫禁城太和殿垂脊为背景设计研发，搭配三枚

2020

年央行发行的紫禁城建成

600

年银质长方形纪念币， 结合

故宫飞龙与祥云图案等元素，使屏风摆件营造出古朴俊雅

的刺绣风格。

黄金、白银、古法金类

5

雷神火神转

运珠

产品以雷神、火神的传说为创意灵感，以雷神法器雷鼓、火

神法器火轮为设计主要元素，采用仿古做旧工艺，设计成

精巧宜随身佩戴的转运珠手链，寓意驱难消灾、平安顺遂。

6

杭州亚运吉

祥物纪念金

条，足银镀金

四叶草珍藏

版徽章

产品将杭州亚运会吉祥物形象以金银两种材质，嵌在亚克

力卡片上，结合油压、浮雕、镜砂面工艺，像一张美丽的杭

州城市名片，发出“

2022

，相聚杭州亚运会”的盛情邀约。 该

系列卡片式封装产品外观已获取国家专利。

杭州亚运会纪念徽章以江南名居窗形设计，融合幸运

四叶草、钻石切割面点缀、浮雕工艺，犹如一幅装饰画，佩

戴胸前闪耀精美。

7

丰瑞花开系

列

产品灵感源于四川青城山脚太平花， 被引为宫廷御花，被

宋仁宗、道光帝赐名“太平瑞圣花”、“太平花”，太平花见证

五代变迁，世人赞其顽强有灵，激荡过后终拾太平。 产品采

用花丝工艺，以花丝勾勒轮廓，以天然珍珠镶嵌其中，古朴

俊雅，美轮美奂。

8

吉祥八宝宝

符

产品设计灵感来源古代祥瑞文化，莲花、佛教八宝，寓意富

贵吉祥，沐浴神恩，顶部造型灵感来源于古代皇宫的“令

牌”端部，宝符内的“绳索纹”都采用古法掐丝、修金工艺制

作完成，绳索纹寓意五谷丰登、和合如意。

9

辅翼系列

产品设计灵感来源宋代名家范仲淹所作文章 《睦州谢上

表》，意为“左右辅翼，必有声源”，以龙图腾为设计元素，龙

图腾为宋代皇家信仰、权贵之徽，寓意和睦生财，步步高

升。

10

金一国囍投

资金条

针对

2020

年避险情绪，研发的一款适合过年、庆典、婚礼、

生日等多个场景馈赠、 收藏的小克重系列投资类金条产

品。

K

金、钻石镶嵌类

11

心肝宝贝系

列

对戒以

∞

符号为灵感来源，配以“

Sweet Heart

”誓言，寓意爱

无止境，无限的爱恋似两段弧线注定交会的爱之轨迹。

12

情系一生系

列

对戒以丝带、红线为灵感，将轻盈丝带萦绕回旋，珐琅红线

藏于戒圈内，恋人之间的缘分与爱意凝聚于指尖，寓意

Love

line

，

Love life

。

13

宠爱一生系

列

两颗水滴形红宝石在圆形主钻两侧并排摆放，象征着两位

热情似火的恋人，寓意愿岁月流转，洗尽铅华与子执手，一

同走过人生四季。

14

唯爱一生系

列

该系列产品以 “

w

” 元素为镶口， 包含了越王珠宝品牌的

“王”字开头字母元素，也有王冠的象形含义，受到年轻婚

恋群体的喜爱。

15

情相随系列

产品设计灵感来源于江南名女子祝英台、 唐婉、 秋瑾、曹

娥， 以她们特有典故及气质提炼女性美好婉约的设计元

素。 产品款式新颖简约，符合女性日常佩戴的需求。

翡翠玉石类

16

足金和田玉

吊坠

3d

硬金工艺及和田玉、彩色宝石为材质设计而成。

17

天然翡翠玉

镯

天然翡翠系列产品。

3、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采购模式为现货交易,主要存货采购情况如下：

采购模式 品种大类 重量

/

数量 采购金额（万元）

现货交易

黄金类（克）

8,985,474 313,405.44

白银类（克）

4,794,281 2,528.27

K

金类（克）

22,248 687.80

租赁业务 黄金类（克）

240,000 7,730.76

（2）生产模式

公司主要生产模式为自主生产、外购成品及委托加工。 公司报告期主要生产情况如下：

生产模式 数量（件） 占比

外购成品

1,919,049 60.26%

委托加工

659,635 20.71%

自主生产

605,994 19.03%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销售模式包括代销、经销、零售、加盟，公司报告期主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经销

164,495.73 156,576.74 4.81%

代销

87,801.80 78,308.68 10.81%

零售

73,557.33 58,169.27 20.92%

加盟

63,763.18 61,707.34 3.22%

4、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绩驱动因素为调整业务结构、拓展项目资源、进行品牌差异化营销。 报告期，公司进一步

深化银邮及零售两大业务体系建设。 公司多年来在贵金属工艺品领域持续发展，积累了行业内优质渠道资源。 报

告期，公司把握市场热点，围绕“紫禁城建成600年” 、“2022年杭州亚运会” 、“雷神火神转运珠” 、“鼠年生肖” 等

主题，打造了一系列富有创意、纪念意义的特色产品。 在黄金珠宝零售业务方面，公司重视销售团队建设，在疫情

影响下夯实销售团队基本功，加强业务能力考评，充分调动一线员工的销售积极性，提供线上下单门店自提方式，

提高销售成交率。 在门店恢复正常运营后，各品牌店面积极组织促销活动，或与入驻商场联动、营销活动共享，保

障销售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在品牌建设方面，持续挖掘及输出各子品牌核心优势，推动各品牌精细化管理、差异

化营销。

（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行业特点以及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1、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

2020年，新冠疫情给珠宝首饰等可选消费品行业带来了较大经营压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度，国内

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2.1%， 限额以上金银珠宝类销售额同比降低

4.07%。据中国黄金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黄金首饰消费量490.58吨，同比下降27.45%。长期来看，随着中

产阶级的崛起，千禧一代消费群体购买力提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产品需求将逐渐提升，兼具保值属性和彰显

个性的黄金珠宝首饰市场将继续占据市场消费热点，具有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以上数据信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1/t20210118_1812423.html及中国黄金协会网站：http://www.cngold.org.

cn/statsinfo.aspx?ID=3168）

2、黄金珠宝行业的特点

黄金珠宝行业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周期性特点。 黄金饰品的投资需求及消费属性与金价波动具有阶段相关

性，钻石消费趋势受价格的影响比较微弱，反而和经济周期关联度极高；二是区域性特点。年轻白领聚集的一线城

市品位走向高端化，拥有更多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专业消费者逐渐把金条及黄金ETF等作为投资载体，使得黄金

饰品的需求更多由投资属性驱动，而三、四线城市人群更加偏好持有具有更强保值功能的黄金；三是季节性特征，

特别是5月、10月等婚庆集中的月份，婚庆刚需贡献了珠宝市场稳定的份额；四是资金密集型特点。 在原材料采购

环节，由于贵金属具有较强的货币属性，原材料采购时需要预先垫付大量资金；在产品销售环节，为拓展客户黄金

珠宝企业一般会给予信誉较好的客户一定的信用赊销期限，该模式导致产品销售现金回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此

外购买加工设备、聘请专业设计师和工艺师等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3、所处的行业地位

我国黄金珠宝企业大多数企业规模较小，品牌知名度不高，行业集中度较低。国内市场主要由大陆地区品牌、

香港地区品牌、国外珠宝品牌企业三足鼎立组成，中高端市场则竞争激烈，目前一、二线城市珠宝零售市场发展成

熟，三四线城市空间开阔，消费升级推动行业发展。 具有较强品牌实力的企业在享受品牌溢价的同时具有更高的

品牌认可度，同时企业在渠道下沉扩张时更容易与各区域市场进行合作拓展，依靠自身优秀的渠道运营管理能力

带来经营效率提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3,896,180,389.56 10,680,541,104.29 -63.52% 14,757,197,47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9,932,726.07 61,964,379.43 -4,231.30% -54,581,88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08,658,538.20 31,836,682.46 -8,293.88% -64,467,34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823,607.04 -1,991,127,335.14 97.20% 1,501,325,58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2.99 0.07 -4,371.43%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2.99 0.07 -4,371.43%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28% 1.35% -76.63% -1.17%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10,311,633,010.64 12,705,044,135.73 -18.84% 14,014,780,66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43,346,795.31 4,612,640,010.23 -47.03% 4,600,103,397.5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13,980,406.31 883,880,000.75 675,927,275.90 1,322,392,70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071,469.28 -181,759,689.87 -199,567,904.85 -2,114,533,66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9,743,590.09 -182,082,858.28 -200,459,944.48 -2,156,372,145.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315,707.93 32,255,138.39 -206,120,131.17 -83,274,322.1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5,66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752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海鑫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8% 287,749,422 125,207,723

钟葱 境内自然人

9.51% 91,328,130 69,518,923

质押

86,301,578

冻结

91,328,130

陈宝芳 境内自然人

4.35% 41,758,638 0

质押

41,758,638

冻结

41,758,638

陈宝康 境内自然人

3.50% 33,570,000 25,177,500

质押

33,569,997

冻结

33,570,000

周志鸿 境内自然人

2.00% 19,198,517 0

质押

8,450,000

张广顺 境内自然人

1.49% 14,344,167 0

质押

14,340,310

黄奕彬 境内自然人

1.46% 14,004,876 0

质押

10,700,000

冻结

3,300,000

哈尔滨菲利杜豪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5% 12,000,525 0

江亚楠 境内自然人

0.87% 8,314,000 0

质押

8,314,000

新余市道宁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1% 7,817,496 0

质押

7,740,000

冻结

7,7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陈宝康、陈宝芳系兄弟关系，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

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2020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

2020年年初，受国内外疫情、宏观市场经济及整体消费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黄金首饰、金条等生产加工和

零售均受到较大影响。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官方数据，2020年，全国黄金实际消费量820.98吨，与2019年同期

相比下降18.13%。 其中：黄金首饰490.58吨，同比下降27.45%。

在此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下，公司管理团队勤勉尽职，着力优化管理体系建设，提升成本管控，加强风险控制，但

由于疫情的持续性、广泛性影响，珠宝行业整体消费处于逐步恢复过程中,公司下游与终端客户需求降低，当期业

务未能达到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9,618.04万元，比上年下降63.52%；实现净利润-266,662.52万元，

比上年下降6,547.70%，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5,993.27万元，同比下降4,231.30%。

二、报告期内董事会重点工作

2020年度，董事会面对新冠疫情和外部经济环境的严峻挑战，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凝心聚力，勇毅笃行，努

力化解外部环境不利因素，统筹推进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各项任务，努力恢复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经营业务。

（一）推动公司完成再融资项目

在董事会的带领下， 公司再融资项目于2020年11月顺利完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共计38,

689.19万元，注册资本由83,471.8154万元增加至95,992.5877万元，不仅提升了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同时优化了公司

的资本结构。

（二）持续完善公司治理运行机制，修订完善规范制度

2020年，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持续完善公司治理运行机制，建立健

全及优化各项制度，控制防范风险，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 报告期内，董事会修订了《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子

公司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方资金往来规范管理制度》等制度，完善良好的制度环境，并在北京

证监局的部署下，开展公司治理自查行动，并针对缺陷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

作，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

（三）持续加强信息披露管理，树立资本市场良好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章制度、细则、

指引、办法的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做好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的信息披露工作，不断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

质量。 近三年，公司信息披露等级考核成绩稳步提升。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营业收入同比下降63.52%，系受新冠疫情及行业环境等因素影响，珠宝行业整体消费处于逐步恢复过程中,

公司下游与终端客户需求降低，使当期业务未能达到预期，导致公司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滑；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597,280.76万元，同比下降62.74%，系与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547.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

下降8,894.39%，系本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与商誉减值损失所致；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变更了会计政策并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

列报相关信息。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年合并范围注销一家子公司：福建金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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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贵金属套期

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套期保值目的

黄金、白银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开展黄金及白银

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是利用套期保值工具规避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及存货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保

证经营业绩的相对稳定。

二、套期保值品种

公司对生产经营的原材料或存货进行套期保值，主要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白银现货延期交易或上海期

货交易所黄金、白银期货等套期保值工具进行。

三、套期保值投入金额及业务期间

根据公司对2021年库存量的合理预测和对市场销售的预测，2021年度公司黄金套期保值业务交易量预计累

计不超过6,000千克，累计投入资金（保证金）预计不超过26,640万元；公司白银套期保值业务交易量预计累计不

超过11,000千克，累计投资资金（保证金）预计不超过1,056万元。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在上述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套期保值业务领导小组在该额度内进行具体业务

操作。 超过上述额度的套期保值业务，按照相关规定另行审议做出决议后才能实施。

上述事项有效期经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四、套期保值风险分析

（一）价格波动风险：贵金属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公司进行贵金属（T+D、期货）多头或空头操作，若短期价格

与业务操作方向呈反向变动， 公司将承担提高贵金属原材料采购成本或冲减贵金属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润的风

险。

（二） 持仓规模风险： 由于目前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 （T+D） 交易业务实行12%的保证金制度， 白银

（T+D）交易业务实行16%的保证金制度；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黄金期货交易业务实行8%的保证金制度，白银期货

交易业务实行12%的保证金制度（上海黄金交易所及上海期货交易所有权利对交易保证金的比例进行调整），放

大了交易资金的杠杆倍数，如果公司利用资金杠杆，持仓规模过大，则微小的价格变动可能造成损益的重大变化，

不利于公司稳健经营。

（三）资金管理风险：贵金属（T+D）业务及期货业务均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如果清算后出现保证金不

足，且未在下个交易日开市前补足，交易所将对合约进行强行平仓。如果公司资金管理不严格，出现未及时补足保

证金的情况，将可能因被强制平仓造成损失。

（四）操作风险：公司可能面临交易员报错指令以及电脑运行系统差错等操作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严格将套期保值业务与生产经营相匹配，旨在规避生产经营中可能出现的原材料或存货价格波动

风险，不参与黄金白银延期交易或期货交易的纯投机行为。

（二）公司已制定了《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套期保值业务审批权限、操作流程、风险控制等方

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贵金属套期

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方可进行操作。 公司将合理调度资

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得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三）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并加强对相关人员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培训，以提高

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发生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四）建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当发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

措施以减少损失。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开展

2021年度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2、公司已就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审批流程及《贵金属套期保

值业务管理制度》；

3、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生产经营所需原材

料及存货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保证经营业绩的相对稳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开展2021年度贵金属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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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贵金属远期交易与

黄金租赁组合业务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21年度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计

划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概述

公司自营范围内的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是指公司在从事黄金租赁业务时， 依据公司库存量

及黄金租赁量，通过买入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产品方式对需要套保的黄金租赁业务进行套期保值，然

后通过该组合的对冲、现货交割或其他董事会批准的方式，以锁定租赁成本，规避黄金价格波动造成黄金租赁风

险的经营行为。 公司进行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只能以规避黄金租赁产生的价格波动等风险为目

的，不进行投机和套利交易。

二、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目的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公司开展了一定规模的黄金租赁业务，因此当金价出现较大波动时，黄金租赁业务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为了降低因金价波动使黄金租赁业务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拟与部分银行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

三、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品种

公司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仅限于各金融机构及合法交易平台的贵金属远期交易品种， 或者

经公司相关权力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四、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投入金额及业务期间

根据公司对2021年库存量的合理预测、市场销售的预测及公司黄金租赁开展预期情况，2021年公司贵金属远

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投入金额及业务期间预计为：交易量预计累计不超过8,000千克，保证金原则上使用

自有资金，但可能根据与银行就此项业务洽谈的实际情况使用向该行申请授信额度而无需额外支付保证金。

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 公司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

业务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上述额度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套期保值业务领导小组在该额度内进行具体业务操作， 无需另行召开董事

会、股东大会；超过上述额度的套期保值业务，按照《远期交易与黄金租借组合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另行审

议。

上述事项有效期经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五、风险分析

违约风险：当金价出现快速上涨时，可能存在交易对象停止交易或者不履行合同的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通过与信用可靠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控制交易对象风险。

（二）公司已制定了《远期交易与黄金租借组合业务管理办法》，对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审

批权限、操作流程、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公司将严格控制贵金属远期交易业务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

和使用保证金，严格按照公司《远期交易与黄金租借组合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后，方可进行操作。 公司将合理调度资金用于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不得使用募集

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贵金属远期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开展

2021年度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已就即将开展的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构、业务操作流程、

审批流程及《远期交易与黄金租借组合业务管理办法》；

3、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的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有利于锁

定黄金租赁成本，规避黄金价格波动造成黄金租赁风险，保证经营业绩的相对稳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开展2021年度贵金属远期交易与黄金租赁组合业务计划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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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与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陈宝芳先生、 陈宝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越王投

资” ）达成关联交易，2021年公司预计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租赁不超过213.41万元。 2020年度，公司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房屋租赁133.17万元。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

的独立意见。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不

超过）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内容 定价原则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房屋、机器设

备租赁

绍兴越王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协商确定

42.25 16.88 67.23

陈宝康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协商确定

5.83 3.50 14.10

陈宝芳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以市场价格为基

础协商确定

165.33 12.68 51.84

小计

213.41 33.06 133.1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

）

披露日期及索引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房屋租赁

绍兴越王

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房屋

租赁

67.23 67.5 1.21 -0.40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陈宝康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房屋

租赁

14.10 14.00 0.25 0.71

陈宝芳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房屋

租赁

51.84 50.00 0.93 3.68

小计

133.17 131.5 2.39 1.2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20年度与关联方进行的关联交易真实、合法、有效，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公司与关联方2020年度发生的

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公司已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地址：绍兴市延安路43号1楼101-105室

3、 法定代表人：陈宝芳

4、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5、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实业投资；物业管理（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6、 关联关系：公司原副总经理陈宝康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宝芳先生分别持有越王投资50%股份，且分别

担任该公司监事、执行董事兼经理。越王投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为公司关联法人。

7、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总资产27,661.24万元，净资产-374.75万元，2020年度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0.00万元，净利润-184.12万元。

该公司以往履约能力良好，截至目前具备对公司提供房屋租赁的履约能力。

(二)�陈宝康先生，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

业协会副会长。 曾任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十二年

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越顺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监事、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 陈宝康先生

持有公司3.50%的股份，其与陈宝芳先生为兄弟关系，合计持有公司7.85%的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5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陈宝康先生截至目前具备对公司提供房屋租赁的履约能力。

(三)�陈宝芳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曾任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董事

长、浙江越顺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4年至今任绍兴越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杭州越

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杭州豚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长城伟业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陈宝芳先生持有公司4.35%的股份，其与陈宝康先生为兄弟关系，合计持有公司7.85%的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5的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陈宝芳先生截至目前具备对公司提供房屋租赁的履约能力。

三、2021年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接受关联人越王投资、陈宝康先生、陈宝芳先生提供的房屋租赁。 公司子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交易均以市场价格确定，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和实际交易中的定价惯例，交易价格具体由

双方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方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需求签署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屋作为零售店，以合同约定的方式决定双方的权益，房屋的租赁价格按照地区类别、不

同地块的同类标准参照执行，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行为。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方形成依赖。

五、 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此次预计的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对上

市公司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不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此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基于市场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商业惯例，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

原则， 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

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按照市场原则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关联方已遵循了公正规范处理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审议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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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金集团” ）和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施建设经

营公司 （以下简称“海商建” ） 于2020年12月1日签署了 《关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协

议》，海科金集团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资产” )100%股权委托海商建

进行管理。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科金集团通过持有海鑫资产100%股权，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29.98%的股份；本次权

益变动后，海科金集团不再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海商建将通过股份托管的方式间接控制公司29.98%的股份。

本次股份委托管理事项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海鑫资产控制权结构已发生调整， 公司拟向海鑫资产申请不超过550,000万元的有息借款

额度，用于偿还海科金集团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关联回避

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张学英、张军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存续期的关联交易费用预计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关于新增关联方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海科金集团及子公司申请的合计不超

过500,000万元人民币的有息借款额度，年利率不超过7.16%。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海科

金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过600,000万元连带责任

担保额度，海科金集团及其子公司收取担保费率为不超过2%/年的担保费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与海科金集团及子公司存续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已审议额度 余额 预计

2021

年度产生的利息

/

担保费用

1

借款 不超过

500,000

万元

382,965.00

万元 不超过

28,000

万元

2

担保 不超过

600,000

万元

223,718.31

万元 不超过

1,900

万元

以上关联交易仅为2021年度产生的利息/担保费用预计，未新增2021年度借款及担保额度，以上担保及借款

期限以合同约定的具体期限为准，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及借款事项需另行审议。

（二）向关联方借款情况

公司拟根据2021年度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向海鑫资产申请合计不超过550,000万元人民币的有息借款额度，年

利率不超过7.16%，有效期内利息共计不超过39,0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有效。 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该有效期内及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上述借款主要用于偿还海科金集团借

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 定价依据参考市场标准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14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1号楼3层311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1号楼3层311号

法定代表人：张学英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纳税识别号：91110108059261598J

营业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截止2020年12月31日，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300,656.54万元，负债总额1,048,588.15万元，净资产252,

068.39万元,2020年度营业总收入396,180.57万元,�净利润-195,474.67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2021年3月31日， 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1,297,297.49万元， 负债总额1,061,842.21万元， 净资产235,

455.28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总收入112,340.85万元,�净利润-15,960.42万元（未经审计）。

经查询，海鑫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08日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1号楼5层518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31号院1号楼5层518

法定代表人：沈鹏

注册资本：273330.49万元人民币

纳税识别号：911101085657827165

营业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海科金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431,924.32万元，负债总额1,787,793.55万元，净资产644,

130.76万元；2020年度营业总收入482,126.82万元，净利润-21,719.29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2021年3月31日，海科金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2,454,682.69万元，负债总额1,819,500.03万元，净资产635,

182.65万元；2021年1-3月营业总收入33,747.01元，净利润-8,948.11万元（未经审计）。

经查询，海科金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关联关系说明

海鑫资产与海科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鑫资产持有公司287,749,42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98%，为公司控股股东，海科金集团持有海鑫资产

100%股权。 海科金集团和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施建设经营公司于2020年12月签署了《关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海科金集团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海鑫资产100%股权委托海商建进行管理。海鑫资

产、海科金集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10.1.6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2021年年初至今， 公司与海科金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借款余额为382,965.00万元， 利息金额为6,

672.72万元；海科金集团及其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3,270.29万元，担保费用为614.72万元；2021年年初

至今，公司与海鑫资产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支持公司经营发展，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在一定程度可缓解公司的资金压

力。本次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 交易遵循客观、公

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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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1

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进行投资理财及国债逆回购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及国债逆回购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

司、信托公司等）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上述事项有效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在该额度和期限内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无

需再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决定具体实施事宜。

一、投资理财的基本情况

（一）目的：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及

国债逆回购，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品种：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稳健型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保

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投资品种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风险投

资品种。

（四）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

（五）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不使用募集资金。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投资风险。尽管购买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均属

于低风险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3、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二）风控措施：

1、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低风险的投资品种。 财务部应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

一旦发现或判断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应及时通报公司内控审计部、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公司持有的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不能用于质押。

2、针对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2）财务部于发生投资事项当日应及时与银行核对账户余额，确保资金安全；

（3）资金使用情况和盈亏情况由公司审计部进行监督和检查。

3、针对投资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理财业务的审批人、操作人、风险监控人应相互独立；

（2）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与金融机构相关工作人员须对理财业务事项保密，未经允许不得泄露本公司的理财

方案、交易情况、结算情况、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业务有关的信息；

（3）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否则将承担相应责任。

4、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影响

（一）公司本次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国债

逆回购投资是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二）通过购买金融机构（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进行国债逆回购投资，能够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及国债逆回购是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下实施的， 不影响公司

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运转。 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及国债逆回购，有

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可以增加公司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一定的投资回报。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及国债逆回购。

五、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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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业务办理指南第2号一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

2020年末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子公司对2020年末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

测试，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具体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应收账款

307,215,572.14 847,514,345.41 1,024,859.17 1,153,705,058.38

其他应收款

16,885,157.14 57,938,144.01 74,823,301.15

存货

42,862,523.00 47,785,569.01 23,883,108.13 66,764,983.88

商誉

1,343,946,597.40 1,343,946,597.40

合计

366,963,252.28 2,297,184,655.83 24,907,967.30 2,639,239,940.81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0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297,184,655.83元 （包含2020年前三季度已计提的减值准备222,

142,771.18元）， 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 将减少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47,203,

499.43元，相应减少2020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47,203,499.43元。

四、计提减值情况说明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减值情况说明

公司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的方法，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

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集团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

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

用损失的信息时，本集团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

组合的依据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零售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风险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加盟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风险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经销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风险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代销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风险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

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

用损失。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1,153,705,058.38元，其中：本年计提坏账准备847,514,345.41元。

类别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 金额 计提比例（

%

）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2,466,856,682.83 56.92 724,022,362.29 29.35 1,742,834,320.54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867,145,246.71 43.08 429,682,696.09 23.01 1,437,462,550.62

合计

4,334,001,929.54 100.00 1,153,705,058.38 26.62 3,180,296,871.16

（续）

类别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

） 金额 计提比例（

%

）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52,208,039.24 1.16 37,590,034.42 72.00 14,618,004.82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4,446,673,499.74 98.84 269,625,537.72 6.06 4,177,047,962.02

合计

4,498,881,538.98 100.00 307,215,572.14 6.83 4,191,665,966.84

(下转 B26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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